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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281民初4904号
覃章健：原告余姚市骏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诉

被告覃章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有关文书。原告
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余姚市骏驰不锈钢
制品有限公司货款40915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2日9时00分
在本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969号

义乌市狂澜玩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艾
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市狂澜玩具有限公
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
28日09时00分在本院涉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3082号

温州市瓯海瞿溪詹国新副食品店：本院受理原告
恒安(中国)纸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瓯海瞿溪詹国
新副食品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304民初308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125号

陈文阳(公民身份号码332627197211040778):
本院对原告施水敏诉被告陈文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81
民初31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在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货款5208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
(自2022年5月12日起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2元，财产保全
费 541 元，公告费 560 元，合计 2203 元由你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161号

嘉兴市浙蒙服装有限公司、陈光省：本院受理原
告庄锦龙与被告嘉兴市浙蒙服装有限公司、陈光省、
朱千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故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481民初
316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嘉兴
市浙蒙服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庄锦龙货款3385元并支付利息损失
（以货款33285元为基数，自2022年5月13日起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二、被
告陈光省对上述被告嘉兴市浙蒙服装有限公司
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庄锦
龙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78 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嘉兴市浙蒙服装有限公司、陈光省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095号

茅华泉：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振惠与被告茅华泉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
支付原告货款16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
LPR从2016年2月6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
请求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
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于:2022年11月7日13时30分在练市
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2破48号

本院根据何雷的申请于2022年8月2日裁定受理
何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2年8月16日指
定浙江泽大(金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何雷的债权
人应于2022年9月20日前，向何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管理人(通信地址：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1313号金华
之心3号楼5楼；联系人徐继根律师；邮政编码：
321000；联系电话：13516798343)申报债权。本院已
作出限制消费令，限制何雷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
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
定的高消费行为。

本院定于2022年9月28日09时30分在婺北人民
法庭第七审判庭(金华市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0404号

薛春华、宁波亿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安徽亿诺旅
游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庆峰拉链有
限公司诉被告薛春华、宁波亿诺运动用品有限公
司、安徽亿诺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被告薛春华、宁波
亿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安徽亿诺旅游用品有限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10月12日上午10时在义乌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
第四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9896号

何伟清、张俊：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恩沐纸业
商行诉被告何伟清、张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被告何伟清、张俊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2日
上午9时20分在义乌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四审
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872号

叶必建：本院受理原告于快、于茹与被告叶必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726民初8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限被告叶必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于
快、于茹偿还借款1446000元，并以1350000元为基
数，支付自2022年3月3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1781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8464元，由被告叶必
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713号

叶挺：本院受理衢州市柯城运输有限公司诉你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独任审判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本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限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417号

吴飞：本院受理原告郑秀成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802民初
1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飞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原告郑秀成劳务报酬
15220元及逾期利息（自2020年2月25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郑秀成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2元，公告费560
元，共计742元，由你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缴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303号

叶银霞：本院受理原告张小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802民
初13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叶银霞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小珍黄金项链
价款20000元。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
元，共计860元，由你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缴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801号

魏云峰：本院受理原告翁宏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802民
初18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魏云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翁宏方款项
1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22年
4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翁宏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
公告费560元，共计2860元，由你承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2民初3897号

余双军：本院受理原告郑玲玲诉被告方峰华及你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
1、责令被告方峰华及你赔偿原告损失135000元及其
他损失7571.45元（其中以135000元为基数自2022
年6月1日起，以7571.45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均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
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方峰华及你承担。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日
14时1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848号

俞洪良：本院受理原告李小明与被告你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2848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俞洪良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李小明货款人民币124563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792元，公告费600元，合计人民
币3392元，由被告俞洪良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129号

缪光云：本院受理原告茅雪琴与被告你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3129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缪光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偿付原告茅雪琴货款130000元，并支付其自2022
年6月2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3500
元，由被告缪光云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2363号

方功安: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开化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小额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
（转普通程序）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1
个月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25日
上午9时0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1民初2171号

朱长兵（户籍地浙江省永嘉县沙头镇廊二村
1-30号）：本院受理原告赵双军诉被告朱长兵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121民
初2171号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决定于2022年10月25日10时
30分在本院船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3204号

杭州上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
河街道滨兴路1451号734室）：本院受理原告王建良
与被告李阳勇、杭州上呗科技有限公司、王文建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决被告李阳勇向原告归
还借款31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21年5月30日
起按月息1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计算到
2022年6月29日为40300元。2、判决被告杭州上呗
科技有限公司、王文建对被告李阳勇的上述债务向
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还款责任。3、判决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王泽独任审理,于2022年10月
12日08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杭州创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王圣崴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279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
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

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
于2022年10月17日上午9点00分在本委彭埠派出庭开
庭审理（地址：备塘中路7号一楼106室），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26日

仲裁公告

仲裁公告
杭州路远物流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龙从远、郭胜伟诉你单位支付工资
等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1135、（2022）
1234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

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
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
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
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26日

程 伟 兰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 证 号
02000133070080002017009093，声明作废。 程伟兰

2022年8月26日

遗失声明
本人不慎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号3309375。特此声明

作废。 宋丽
2022年8月26日

遗失声明

我公司郑重声明：浙江弘舜集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浙江弘舜集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浙江弘舜集成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专用章等所有未经备案的印章作废。自
声明之日起，统一使用我公司经备案的公章（防伪码：

3302110114596）、合同章（防伪码：33021110068966）、技术
专用章（防伪码：33021110068965）。其余任何形式加盖非
经备案印章的公文、合同、证明等各类文件材料均不具有
法律效力，我公司概不认可，一切法律责任由使用人自行
承担。 浙江弘舜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声 明

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9日作出（2018）浙0303破68号之五民事

裁定书，裁定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艺公司”）进行重整。现管理人拟
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具体情况如下：

一、招募须知
（一）本次招募重整投资人以公开方式进行，招募期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月。
（二）重整资产范围仅限于精艺公司的房屋不动产、土地使用权、商标所有权，重

整投资人必须承诺出资额不低于13615400元，并需交纳保证金200万元。
（三）意向投资人需认可重整计划的相关内容。
二、招募流程

1.报名：意向投资人应于2022年9月2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投资意向书；
2.资格审查：意向投资人符合招募方案规定的资格条件且报名材料不违反法律

规定的，管理人将通过电话、微信、邮件等方式通知审核通过结果。
3.缴纳重整保证金：资格审查通过的意向投资人，应当按照管理人的要求出具投

资意向书，并缴纳重整保证金200万元。
4.根据招募期内意向投资人的报名情况，管理人将在淘宝网上以司法网拍公开

竞价的方式招募投资人，并以出价最高者作为最终的重整投资人。公开竞价时，将
设13615400元人民币为起拍价，每次竞价的加价幅度为50000元，已经报名的意向
投资人至少应出价一次，如不参与竞拍，其缴纳的保证金将不予退还。如招募期内

仅有一位投资意向人报名，将直接确定该名投资人为重整投资人，该重整投资人需
要缴纳投资款13615400元。

5.自确定重整投资人并与其签订《重整投资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其他意向
投资人所缴纳的保证金，管理人退还的保证金以投资人交纳保证金时的本金为限，
不计利息。

6.招募详情可参见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淘宝网等发布的公告。
7.本方案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管理人，管理人联系人：任律师

13957709039、周律师13757719168。 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26日

（2022）豪庭预公字第1号
2022 年 8 月 22 日，金华市婺城区人人民法院作出

（2022）浙0702民诉前调4141号《通知书》，金华豪庭家具有
限公司预重整一案经评审小组评审投票，依法确定浙江振
进律师事务所担任金华豪庭家具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金华豪庭家具有限公司债权人应于2022年9月14日
前，向金华豪庭家具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通讯地址：浙
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1116号二楼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
邮政编码：321031；联系人：施律师、朱律师；联系电话：
0579-82460680；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 9 时至 17 时 30
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申报债权。债权申报通过书
面邮寄方式进行，具体申报说明、要求请参见《债权申报须
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预重整程序终结
前补充申报。金华豪庭家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金华豪庭家具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具体形式、时间、地点另行通
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豪庭家具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2022年8月26日

关于金华豪庭家具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证照遗失声明
2022年4月11日长兴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长兴疆湖

味 道 餐 饮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522MA2B5HGB60）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兴长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管理人未能接管到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现管理人登报，声明长兴疆湖味道餐饮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长兴疆湖味道餐饮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26日

证照遗失声明
2022年4月1日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

理湖州广擎雅刻木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05669833683）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兴长律师

事务所为管理人。管理人未能接管到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现管理人登报，声明湖州广擎雅刻木艺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湖州广擎雅刻木艺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26日

遗失声明
杭州市西湖区谷谷奶茶店公章和发票章于2022年5

月期间遗失，声明作废。
杭州市西湖区谷谷奶茶店

2022年8月26日

仲裁公告
杭州朗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2022）杭仲02字第325申请人李志勇、余
学宝与被申请人杭州朗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特许经
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
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选（指）
定仲裁员声明书（格式）、授权委托书（格式）、法定代表人
证明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
式）、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以本委官网公布为

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
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
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
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
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22年10月26日下午2点30
分在本委萧山分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
市萧山区博学路837号萧山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5楼第一仲裁庭，邮编311202，电话0571－88382697）。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26日


